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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09/29 補假(9/28教師節)
■10/01 10月份導師會報(8:00圖書館)
■10/02七年級校外教學籌備會

        (12:30圖書館)
■10/03 新生健檢(8:00-15:00 體育館)
        候選人繳交自治市政見影片

        七八年級班聯課-班級經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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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環境與衛生教育      (環保局)
  垃圾分類，是將垃圾按「可回收再使用」和「不可回收再使用」的分類法為生活垃圾進行分類處理。人類每日的日常生活都會產生大量的生活垃圾，大量的垃圾未經分類回收再使用並任意棄置會造成環境汙染。
  為加強促進資源循環再生，環保署從民國94年起推動垃圾強制分類計畫，民眾排出垃圾時，應將垃圾分類為「資源垃圾」、「廚餘」及「一般垃圾」三類，並分別送至資源回收車、垃圾車加掛之廚餘回收桶及垃圾車，以利後端回收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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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居安思危，方能臨危不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學習電子報)
  洪水未到先築堤，豺狼未來先磨刀。
  野狼臥在草地上，不斷勤奮地磨牙。
  狐狸看見了，便對牠說：「天氣這麼好，大家都在休息玩樂，你何不也加入我們呢？再說，森林裡一片寧靜，獵人和獵狗早已回家，老虎也不在附近徘徊，根本沒有危險，你為什麼還要這麼賣力磨牙呢？」
  野狼停下動作，回答說：「我磨牙可不是為了消遣。你想想，若有一天我被獵人或老虎追逐，那時才想磨牙豈不是太遲？平日先將牙齒磨好，到時才能保護自己啊！」
  這故事告訴我們：凡事應當未雨綢繆，居安思危，這樣當危險突然降臨時，才不至於手忙腳亂。
  俗話說：「書到用時方恨少。」如果平常不努力充實學問，臨時抱佛腳往往來不及。
  有些人常抱怨缺乏機會，但等到升遷機會真正來臨，才發現自己平日沒有累積足夠的學識與能力，結果無法勝任，只能徒留遺憾。
             閱讀心得
  居安思危的道理人人皆懂，但真正能身體力行的人卻寥寥無幾。
  人往往被安逸的生活麻痺，不僅缺乏安全意識，甚至對他人的提醒不以為然；等到災禍臨頭，才追悔莫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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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image: image9.bmp]健康加油    預防糖尿病飲食     (衛生局)                 

  執行減醣飲食時，降低醣類的攝取量，勢必會伴隨著蛋白質和油脂比例攝取增加，才能提供身體足夠的能量來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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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網上發文讓大眾恐慌是犯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／陳奕廷（律師）
                   時事剪輯 
   某日，小派分享他的午餐食物是鮭魚生菜沙拉。兩小時後，他又發動態，打卡地點在大醫院急診室，照片是小派手上的住院姓名手環，照片下方寫著「食物不乾淨，衛福部不用負責嗎？
   政府不處理，等我出院，就做炸彈把衛福部炸掉，公務員全都下地獄吧！」
   網友阿憲將小派的動態發文截圖，上傳到臉書公開的爆料社團網頁，並註明：「這是什麼狀況？」
                  IQ動動腦
   請問小派及阿憲的行為有哪些刑事責任呢？
                  法源探索
   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的恐嚇公眾罪規定：「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財產之事恐嚇公眾，致生危害於公安者，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本罪要能夠成立，必須向「公眾」做出恐嚇行為才行。常見的狀況，像是在臉書發文並設定公開，讓大眾都能看得見文章內容；如果發文只限定朋友看得到，朋友又只有寥寥幾人，就不容易符合「公眾」要件。
   案例中，小派揚言要炸毀衛福部的行為，雖然是「私人社群網站」上以「非公開」的方式發文，但由於他的追蹤者達一萬多人，與公開向大眾發文的情況並無太大差別，因此符合「以加害生命之事恐嚇公眾」的法律要件。
  另外，恐嚇公眾罪還必須符合「致生危害於公安」的要件，這是指社會大眾會因為這個恐嚇行為而感到恐慌。案例中，小派是一位知名人士，對群眾具有號召力，再加上小派是身材非常壯碩的男子，又是海軍陸戰隊出身，的確會令社會大眾對於「炸毀衛福部」的行為信以為真，因而陷入恐慌，所以小派的行為確實有機會成立恐嚇公眾罪。
                  相關法條
   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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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教育專欄





健康加油站





少年法律專欄








[image: image66.png]


[image: image67.png]


[image: image68.jpg]


[image: image69.jpg]


[image: image70.jpg]


[image: image71.jpg]


[image: image72.jpg]


